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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第一級污染事件的指揮統籌單位，將整個計畫重新研擬修訂。並於一個月內向社會福利及

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蔣萬安 

連署人：陳宜民  李彥秀 

主席：請問提案委員有無補充說明？（無）無補充說明。 

請環保署水保處葉處長說明。 

葉處長俊宏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針對臨時提案第 3 案倒數第 2 行：「……並於一個月內向社會福利

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……」，本人建議文字修正為：「……並於事件告一段落後一個月內向
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……」。因為現今本處人力都在…… 

主席：可以，臨時提案第 3 案照上述修正意見通過。 

進行第 4 案。 

4、 

3 月 10 日「德翔台北輪」在新北市石門海岸觸礁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未能於第一時間積極有

效處理，輕忽大意，過度樂觀，致使 3 月 24 日船隻裂開，釀成不成比例的災難，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答詢時，又將原

因歸咎於政府組織改造。爰此，要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事件告一段落，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

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報告。 

提案人：劉建國  黃秀芳 

連署人：陳曼麗  鍾孔炤 

主席：請問提案委員有無補充說明？（無）無補充說明。 

請環保署魏署長說明。 

魏署長國彥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針對臨時提案第 4 案，本人建議刪除第 2 行「輕忽大意，過度樂觀

」等 8 個字，我們不大意，也沒有樂觀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臨時提案第四案照上述修正意見通過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報告委員會，今日上午會議詢答與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。 

現作如下決議：今日會議審查本院委員林淑芬等 18 人擬具「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」等 4 案，尚未審查完竣，另擇期逐條審查。 

本日上午會議到此結束，現在休息，下午 2 時繼續開會。 

休息 

繼續開會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進行本日下午之議程，係為繼續審查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

屬單位預算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非營業基金（預算處理）：(一)特別收入基金─環境保

護基金；(二)信託基金：1.資源回收管理基金─信託基金部分；2.清潔人員執行職務死亡濟助基

金。 

現在處理預算部分。 


